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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評量命題、審題機制與迴避原則 
108.01.17 修訂 

一、本校學生定期評量紙筆測驗作業流程圖： 

 

 

 

  

 

 

 

 

二、命題原則：  

（一）教師依教學內容和認知歷程之不同層次，配合教學目標進行命題架構規劃，以提升紙筆測驗

品質。 

（二）不得採用廠商出版之試卷，若須參考其命題內容（含習作），則題目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

照錄。 

（三）各次定期評量之命題老師身分應予保密，防止各種可能發生的困擾，並維持評量之公正性。 

（四）命題時，字體應使用學生容易辨識之正體字，字體大小須適合學生年段與個殊性。 

（五）各次定期評量之命題及答題形式應多元，有符號、數字等選項，也有文字書寫。 

（六）命題時之配分要領，以百分法為原則。若有改變時，命題老師應提醒監考老師告知學生計分

方式。 

（七）試題內容之難易度應符合該年段之「教學內容」及「教學目標」兩個向度，尤應避免試題全

面偏向艱澀。 

（八）考試前應避免直接複習段考試題，若於課堂檢討練習題時，應避免洩題之可能性。 

（九）命題老師應避免於考前將最後確認之試題影印給任何人，以維持評量之公平性。 

（十）考試前之出題應避免各種洩題、讓學生輕易看到或取得之可能性。 

（十一）使用個人電腦出題，應有保密措施。若使用學校公用電腦出題，離開電腦前，應登出並設

定密碼，或確認試題檔案全部清除。 

（十二）命題及審題老師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並負保密之責，以維持評量之公平公正性。 

 

三、審題機制：  

（一）由各領域於學期初之領域會議中，訂定審題機制及命題、審題老師之工作分配，並於各次

段考前（至遲 3天前）完成審題、試卷確認及印製。 

（二）審題時應就命題原則、題目內容是否符合「教學內容」及「教學目標」等面向進行審查，

並注意試卷表面效度，諸如：項序、配分、標頭、字體等等之編寫，避免發生出題錯誤、題數或

命題 發卷 印製 
審題教師確認 
(至遲考前 3 天

確認完成) 

 

繳交試題 

答案卷 

 

審題 

修正 

收卷 

閱卷 補救教學 成績統計及分數應用 

授課教師群 
(學期初訂定命題、審

題教師及命題範圍) 

教學組保管 
(至遲考前 3

天繳交) 



內容缺漏、試題圖片難以辨識、配分不完全等等影響評量公平性之情況。並於審查後，確實填寫

檢核表以記錄審題情形。 

（三）審題後立即修正與繳卷(含電子檔)，審題之資料應銷毀或妥為管理與保密，不得攜出。 

（四）參與審題老師應注意試題安全防護，避免洩題之可能性並負保密之責，以維持評量之公平

公正性。 

（五）基於維護審題品質之必要性，審題教師需有充裕時間進行審題，並按實際情形進行紀錄並

填寫檢核表，必要時得要求命題教師針對考題之闕漏處或錯誤進行調整及修正。故命題教師應至

遲於繳交試卷截止日前 1天，將完整試卷交予審題教師進行審題作業。若命題教師於試卷繳交截

止日當天才交予試卷，則審題教師得以拒絕審題，若有損害學生參與定期評量權益之虞，概由命

題教師負責。 

 

四、保密與迴避原則： 

（一）學校與教師須注意試題保密、安全控管與迴避機制。不得有洩題或暴露試卷之行為，違者

依相關規定懲處。 

（二）若命題或審題教師子女就讀命（審）題班級，或有其他需迴避之情形，請於工作分配時主

動向教務主任或領域召集人提出，另行安排其他工作分配之可能性。 

（三）學生之成績評量結果，應妥為保存及管理，並維護個人隱私與權益；其評量結果及紀錄處

理，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校升學模擬考試規定： 

依據教育部「國民中學辦理升學模擬考試處理原則」辦理，僅限國三學生實施，本校邀集教

師、家長達成共識後，每學期不超過 2 次，並編入行事曆辦理。採取學生自由參加，且成績不得

納入平時評量、定期評量及學期總成績中計算，或影響領域學習。 

 

六、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